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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巡抚及明政府对它的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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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」由于三司制度的弊端及社会现实的需要
,

到明中叶
,

巡抚制度终于取代了三司制而正式确立
,

‘

巡抚成为节制三司
,

总领一方的封狠大吏 尽管巡抚位高权重
,

然而在明政府严密有效的层层制约机制

下
,

巡抚只能俯首听命于中央政府
,

而不可能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对立面
。

明代巡抚制度对清朝的地方

行政组织有着直接的影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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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抚制度是明代创立的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
,

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后
,

到明中叶的嘉靖时期
,

各处巡抚逐渐取得 了一

省的行政
、

军事
、

监察
、

司法等各项权力
,

成为凌驾于
“
三司

”

之上的封疆大吏
。

然而
,

明代巡抚并未因此而发展成为地方的

割据势力
,

只能依附于专制政权的卵冀之下俯首听命
,

这说明明朝政府对巡抚所采取的控制手段是极为得力的
。

明朝建立之初
,

明太祖朱元璋在地方上沿用元朝的行省制度
。

不久
,

朱元璋认识到集一省行政
、

军事
、

司法等大权于

一身的行省对中央是一种潜在的威胁
,

不利于中央集权
,

所以
,

在洪武九年便废除行省制度
,

代之以 “
三司 ” ,

即承宣布政

使司
,

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
,

这三个机构各自独立
,

互不统属
,

分别掌管一省的民政
、

财政
、

司法
、

刑狱和军事 三司

并立的体制有效地削弱了地方割据的可能性
,

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
。

然而
,

这一体制又使得
“
三司 ”之间彼此掣肘

,

遇

事互相推楼
,

造成国家机器运转不灵
,

地方行政效率十分低下 尤其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
。

内优外患的不断出现
,

权力分

散
、

削弱的地方机构更加暴露出其弊端
。

因此
,

强化
、

集中地方的权力又成为历史的必然
,

巡抚制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

生
、

发展并形成制度的 巡抚制度的出现是对明朝政治陶 度补充
、

调整的结果
。

明代巡抚制度萌芽于永乐年间
,

初创于宜德
、

正统时期
,

逐步发展于景泰至正德时期
,

到嘉靖年间基本确立
。 “

巡抚
”

之名
,

起于洪武二十四年
,

明太祖派遣太子朱标巡抚陕西
。

然此次巡抚
,

并没有后来巡抚的性质
,

而仅仅是为了选择建都

地点 永乐十九年四月
,

成祖派 尚书赛义等 人
“

巡行天下
,

安抚军民
。 ’

, 〕此次出巡的 目的
,

与后来巡抚性质相似 —安

抚军民
,

且派出的均是品级较高的文职京官
,

但此次出巡并未使用
“

巡抚
”

之名
。

因此
,

可将此次出巡视为巡抚制的萌芽
,

它为后来巡抚的设立奠定了基础
。

洪熙元年
,

宣宗派周干
、

胡概
、

叶春等人巡抚南直隶
,

正式以
“

巡抚
”

之名巡视地方
,《明史 》认为

“

设巡抚 自此始
。 ’

, 〕但

此次巡抚的范围仅局限于南直隶一地
,

且事毕即罢
,

属临时派遣
。

宣德五年九月
,

宣宗派遣于谦等 位侍郎巡抚各省
,

督

理税粮及与税粮有关的地方事务
, “

谦抚河南
,

越府长史周忱抚江苏
,

吏部郎中赵新抚江西
,

兵部郎中赵伦抚浙江
,

礼部员

外郎吴政抚湖广
,

刑部员外郎曹洪抚北钱
、

山东
’
心 〕此为各省专设巡抚之始

。

英宗即位后
,

由于社会矛盾尖锐激化
,

明政府往江西
、

湖广
、

河南
、

山东
、

陕西诸省及宁夏
、

甘肃
、

辽东诸边派驻文 臣镇

守
,

虽命
“

岁一更代
” ,

但实际上却往往一驻几年或十几年
,

文臣 出镇成为定制 这样
,

在巡抚之外
,

又有镇守
,

在一些地

方出现了巡抚与镇守并设的局 面
。

《明会典 》将巡抚
、

镇守不加区别
,

均视作巡抚
,

日 “

初名巡抚
,

或名镇守
。 ”

尽管在天顺

后
,

镇
、

巡合一
,

但在英宗即位到天顺二年这期间
,

二者是有区别的
。

一般而言
,

巡抚主要负责督理税粮
,

救济饥 民
,

安抚百

姓 镇守则负责军事事务 由于镇
、

巡设置重叠
,

各持救书
,

各行其事
,

政出多门
,

常常使地方有司无所适从
,

这说明巡抚制

度在创设之初是不完善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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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期巡抚开始由临时派遣向定设过渡
,

且设置较为普遍
。

夏燮《明通鉴 》卷 载
“
宜德中

, 以关中
、

江南等处地大

而要
,

命官更代巡抚不复罢去 正统之末
,

南方盗起
,

北寇犯边
,

于是内省偏隅遍里巡抚 ”另外
,

这时不少巡抚常常久驻一

地
,

任期较大
,

如
,

周忱任应天巡抚长达 年
,

于谦任河南
、

山西巡抚 年
,

赵新
、

吴政
、

曹洪任期均为 年
。

由于这时的

巡抚多由各部侍郎充任
,

因此通称为
“

巡抚侍郎
” 。

景泰至正德年间是巡抚制度的逐步发展时期
,

明代巡抚兼都察院官衔就是在景泰时期确立的
。

景泰三年
,

耿九畴以

刑部右侍郎巡抚陕西
,

当时各省除
“
三司 ”

外
,

还有巡按御史
。

按照明朝官制
,

监察官员不受其他官员节制
,

因而
,

巡抚在处

理事务时常与巡按和按察使发生纠纷
。

所以
, “

景泰 四年
,

布政使许资言 侍郎出镇与巡按御史不相统
,

事多拘滞
,

请改

授宪职便
。

乃转右副都御史
。

大臣镇守
、

巡抚皆授都御史
,

自九畴始
。 ’心 〕此后

, “

凡尚书
、

侍郎任督抚者俱带都宪
,

以便行

事
, ’ 」巡抚挂衔都御史成为一项制度

。

也正是 因为这一缘故
,

巡抚便改称为
“

巡抚都御史
”

天顺二年
,

由于各省既有镇守

总兵
,

又有镇守太监
,

因而文 臣 出镇
, “

不复有镇守之称
,

但称巡抚
。 ’
心 〕镇巡合一后

,

凡出镇的文臣均称
“

巡抚都御史
” 。

这时期巡抚地方化趋势更加明显
,

一是表现在巡抚准许携妻子赴任
。

由于巡抚的定设久任
,

巡抚官常年在外
,

与家属

隔绝
,

所 以在景泰元年
,

代宗准许巡抚与所有外官一样
,

携带妻室于任内 据《春明梦余录 》载
“

景泰初
,

给事中李实等奏
‘

近年各处镇守
、

巡抚等官
,

动经三五七年
,

或一二十年
,

室家悬隔
,

患疾病不能相恤
,

子女远违
,

遇婚姻而不能嫁娶
,

有子

者尚遗此虑
,

无子者更有可矜
,

乞救各官议许其妻子完住
,

量给本处官仓棒米
,

以赔其家
’

从之
,

此巡抚携家之始
。 ’ 〕巡

抚地方化还表现在
,

景泰
、

天顺以后
,

各地巡抚陆续开府建衙
,

有了 自己独立的官署 —巡抚衙门
,

而在此之前
,

巡抚没有

独立的办公地点
,

只能与布政使合署办公
。

此外
,

成化二十二年
,

还取消了宣德十年制定的巡抚每年八月赴京会廷 臣议事

的规定
,

更加速了巡抚地方化的过程
。

嘉靖时期
,

巡抚制度基本确立
,

巡抚的各项职能 已趋于完善 与以往不同
,

这时巡抚几乎均加
“

提督军务
”

衔
,

握有军

事大权
。

此后
,

巡抚提督军务成为巡抚制度的固定内容
,

这说明
,

在嘉靖年间巡抚已成为集行政
、

军事
、

监察司法等权力于

一身的封疆大吏
,

巡抚制度最终定型
。

巡抚制度化完成后
,

共计有 个巡抚
,

其分布是 布政司均专设巡抚
,

即
,

河南
、

山东
、

山西
、

陕西
、

湖广
、

江西
、

浙江
、

福建
、

广东
、

广西
、

四川
、

云南
、

贵州 两直隶分出凤阳
、

应天
、

顺天
、

促定 巡抚
。

后来又

从山东分出辽东巡抚
,

从陕西分出甘肃
、

宁夏
、

延绥巡抚 以上便是明代分省设抚体制
,

为后来清朝督抚制度奠定了基础
。

此外
,

明代还在 个特殊地 区设有巡抚
,

即
,

设置于多省交界处的山区或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南赣
、

郧 阳
、

松潘
、

偏玩 巡

抚
,

以及由于战争需要而设的 个巡抚 —宜府
、

大同
、

天津
、

登莱
、

安庐
、

密云
、

淮扬
、

承天
,

但它们后来均未发展成为新

的省级区划
。

明代巡抚制度确立之后
,

巡抚大权在握
,

拥有一省行政
、

军事
、

监察
、

司法等各项权力
,

成为
“
三司

”

之上的地方最高行

政官员
、

行政权 在巡抚制度初创时期
,

巡抚的权力较为单一
,

仅负贵有关民政方面的专项事务
,

主要包括救灾
、

贩济
、

斌税

征收等 如
,

宜德五年所派出的 位巡抚
,

其主要任务是总督税粮
,

保证税粮的征收
,

在督粮过程中
,

不可避免会遇到一系

列问题
,

如有司作弊
,

豪户包揽
,

以及农户通负等
,

因而又得以便宜行事
,

具有一定的 自主权 从宜宗给工部侍郎许廓巡抚

河南的软书可 以看出
,

当时巡抚的主要职贵在于抚安百姓
,

兴利除弊
,

还没有节制三司的权力
。

救 日 “

今命尔往河南巡

抚
,

凡军民有利当兴者
,

即举之 有害当除者
,

即革之 民有饥懂逃徙者
,

令复业
,

免其税粮一年
。

应行诸事
,

皆与河南三司

计议行之
,

具由来奏 诸司官吏贪脏坏法
、

虐害军民者
,

擒问解京 奉公守法
,

爱养军民者
,

具名以 闻
。 ’

,, 〕显然
,

巡抚在初设

之时
,

其权力还不足 以节制三司
,

只能计议而行
,

但在兴利除害等方面也有便宜行事之权
。

而当巡抚制度建立之后
,

其行

政权力明显增加 嘉靖时所修的《大明会典 》对巡抚职权作了明确规定
“

凡摇役
、

里甲
、

钱粮
、

释传
、

仓康
、

城池
、

堡隘
、

兵马

军响
,

及审编大户粮长
、

民壮快手等项地方之事
,

俱听巡抚处里
。 ’

, 可见
,

本为布政使所掌握的民政
、

财政及地方治安等

项职权已转归到巡抚手中 巡抚的设立
,

使原掌一省之政的布政使成为其属官
,

布政使
“

凡有大兴革及诸政务
,

会都
、

按

议
,

经划定而请于抚
、

按若总督
” 〕到万历时

,

叶向高则说
, “

其 布政司 职掌只于钱谷薄书
,

类如巡抚下设之部 〕巡抚

已将布政司之权侵夺殆尽
,

使布政司变成其下属机构
、

监察
、

司法权 宜德七年八月
,

宜宗命各处巡抚侍郎同巡按御史共同考察方面官
、

郡县官
, 〕这是巡抚拥有监察权

力的开始
。

自景泰四年巡抚均加都御史衔后
,

巡抚的监察权力更加明确
,

成为名正言顺的监察官 巡抚有权与巡按御史一

同负贵对省级地方官进行三年一次的考核工作
,

可 以举荐或奏罢省府所有官员
,

一省官员的前程掌握在巡抚等人的手

中
,

因为在考核中
,

巡抚的评语好坏往往决定他们的去 留升降
,

所以李堂说
“

成化以来
,

凡要职征拜迁除
,

咸以巡抚族异

之奏为主
” ’〕弘治元年

,

左都御史马文升
,

兵部尚书余子俊奏准
,

命抚
、

按岁核镇守总兵
、

中官及分巡
、

守备等官兵政
,

行

保举
、

论劫
。

此后
,

巡抚对地方一切文武官员都有监察之权 巡抚不仅可 以监察地方
,

而且可 以建言朝中事
, “

份抚带风宪

衔
,

不独地方利弊可言
,

即朝延大政无不可人告 ” 〕

巡抚的司法权主要表现为审核府州县上报的案件
、

详审罪囚
、

捉拿
、

惩治盗贼等 嘉靖十九年
,

进一步扩大了巡抚的

司法权限
, “

今后抚
、

按于六品以下有司贪酷不法者
,

许径 自拿问
,

不必奏劫
’
, 幻按察使原是

“

掌一省刑名按幼之事
”

的最



高官吏
,

巡抚设立之后
,

遇有大案
,

按察使要在与都
、

布二司会议之后
, “

告抚
、

按以听于部
、

院
’ 〕按察使的监察

、

司法权

力大大削弱
,

且受制于抚
、

按
。

、

军事权
。

巡抚军事权力的取得与明朝武臣不通文墨有很大关系
。 “

洪熙元年
,

以武弃不娴文墨
,

选方面
、

部属等官
,

在各总兵处总理文墨
,

商榷机密
, ” 〕时称

“

参赞军务
” 。

正统之后
,

北方局势紧张
,

南方内乱加剧
,

有许多文臣镇守遂被派

往各地负贵军政事务
。

天顺后
,

镇巡合一
,

又经常有一些巡抚都御史兼
“

参赞军务
”

衔
,

而插手于军事
,

但并不普遍
。

嘉靖

后
,

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
,

几乎各处巡抚均加
“

提督军务
”

衔
,

俨然已成制度
,

其军事职能进一步加强
,

掌一省军政的都司

要受其节制 巡抚不仅拥有军事决策权
,

军事调动
、

指挥权
,

甚至可 以率军出征
,

已成为凌驾于武 臣之上的地方长官
,

当地

副总兵及其以下的
州

武将
,

悉由巡抚节制
。

从制度上说
,

巡抚与总兵地位相当
,

然而从督抚
、

镇守太监和总兵议事时的坐次

可 以看出
,

巡抚的地位略高于总兵
。

《明史
·

朱英传 》载
“

镇守中官与督抚
、

总兵官坐次
,

中官居中
,

督抚居总兵官左 ” 。
〕

而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 》中则描述 了
,

作为地方武臣中军权最重的总兵对巡抚 总督 毕恭毕敬的神态
“

当督抚到任之

初
,

兜婆执杖
,

叩首而 出
,

继易冠带肃渴
,

乃加礼貌焉
。

嘉靖 中
,

即周 尚文位三公
,

近 日李成梁跻五等
,

亦循此规不敢喻

也
。 ’

,
。〕到嘉靖时期

,

大多巡抚还招练由 自己直接统帅的标兵
,

并奏请领发旗牌 以便宜行事
。

正因为嘉靖以来巡抚的军事

权力 日益增加
,

成为握有军事大权的地方长官
, 所以

“

巡抚调度失策
,

临替坐视
,

亦当从总兵之罚
’

,
‘〕

此外
,

在皇帝领发给巡抚的救书中
,

一般还有许其
“

便宜行事
”

的权力
。

总之
,

巡抚制度建立之后
,

在原来三司之上
,

又

增加了一层新的行政组织
,

巡抚凌驾于三司之上
,

掌握了一省各项大权
,

而三司变成其下属机关
。

尽管明代巡抚可 以节制三司
,

位高权重
,

然而却始终未发展成为地方上独立的政治力量
,

割据称雄
,

坐镇 自大
。

究其

原因
,

是因为明代巡抚受着来 自于各个不 同方面的制约
,

而无法与中央相抗衡
、

受制于专制皇权
。

我国封建社会
,

皇权至尊
,

高高在上
,

而在专制皇权高度发达的明代尤为如此
。

明代巡抚虽然由

廷推产生
,

然而
,

最终的任命权则取决于皇帝
,

而且巡抚的一切权力也是皇帝赋予的 在巡抚出巡前
,

皇帝在救书中规定

了其行使职权的范围
,

巡抚只能奉救行事
,

不容擅权
。

巡抚官更替
,

如果皇帝允许
“

按前救行事
” ,

则可按前任巡抚所受之

救令行事 ,若重新赐给救令
,

则前救对新任巡抚无效
。

陆容在《藏园杂记 》中记载
,

宜德时期
,

胡概巡抚南直隶
,

对扰民害民

的豪右之家
,

严刑峻法
,

一时 民怨得申
。

后来
,

周忱继任
, “ 一意宽厚

,

富家大户颇被饼檬
。

有告汗者
,

亦不理
。

一详者面斥

公
‘

大人如何不学胡卿 使我下情不能上达
。 ’

公从容语之 日 ‘

胡卿救书令其祛除民害
,

我救书只令抚安军民
,

朝廷委任

不同
’ ’

, 幻可见
,

巡抚对皇帝的命令只有无条件服从
,

而不敢越雷池一步
。

而当战争失败
,

边地不守
,

或平叛不利时
,

皇帝

盛怒之下
,

定会对巡抚等有关官员严惩不贷
,

轻者去官丢职
,

身陷图圈 重者往往身首异处
,

性命不保
,

这类例子 比比皆

是 在皇帝眼中
,

巡抚只不过是他的高级奴才罢了
。

、

中央各部院寺等部门对巡抚的监督和控制
。

中央科道对巡抚负有纠举督察之责
,

尤以巡按御史对巡抚的监察更直

接而强有力
。

巡按御史是从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中选派出来的
,

御史巡按开始于洪武二年八月
,

派监察御史谢恕巡按

松江
。

洪武十年
,

曾派御史分道巡按 永乐二年二月
,

御史巡按成为定制
,

巡按在各地的员额分配为
, “

北直隶 人
,

南直隶

人
,

宜大 人
,

辽东 人
,

甘肃 人
,

十三省各 人
, ”巾 〕人员 “岁一更代

” ,

伽 〕事毕还京
。

巡按虽官居七品
,

然而很有权威
,

“

代天子巡狩
,

所按藩服大臣
,

府州县官诸考察
,

举劫尤专 大事奏裁
,

小事立断
” , 〕不受省府地方官的约束

。

巡抚设立

后
,

由于其权力逐渐增大
, “

百僚群将俯首听一人之谋
,

似于兼制稍疏
,

故复以巡按权参杀之
。 ’

, 幻尽管景泰四年后
,

巡抚

均加都御史衔
,

名义上巡按是其下属
,

但巡按是中央派出的专职监察官员
,

具有一定独立的监察司法权
。 “

其文科武举
,

处

决重辟
,

审录冤刑
,

参拨吏农
,

纪验功赏
,

系御史独专者
,

巡抚亦不得干预
。 ’
心 , 〕而巡抚在遇有地方大事 包括对省内地方

官员进行考核 时
,

必须与巡按
“

会同而行
’
心幻尤其嘉靖之后

,

巡抚制度已经确立
,

巡抚成为总领一方的封疆大吏
,

故而

统治者有意提高巡按地位
,

加大巡按权力
,

以致于
“

神庙以来
,

抚按执奏
,

大抵抚臣见屈
,

按臣见伸
,

故属吏之畏按臣甚于

抚臣也
。 ’
心 , 〕沈德符也说

,

万历时期
“

抚臣反伺巡方濒笑
,

逢迎共意旨矣
’
,

。〕可见
,

由于巡按御史拥有强大且独立的监察

职权
,

使巡抚时刻受其掣肘
,

难以专断一方
,

形成尾大不掉之势
。

巡抚的选任
、

考核等事项也掌握在中央政府各部门手中
。

由于巡抚
“

统治兵 民
,

刺举司道
,

一方治乱
,

盖所枚系
” , 〕

贵任重大
,

因而
,

对其任命十分慎重
。

嘉靖以前
,

内地巡抚由吏部会户部推举
,

边方则 由吏部会兵部
,

咖 〕 任命权在于皇

帝 嘉靖十四年八月
,

费宏向世宗建议
,

巡抚的选任应
“

会九卿推之
,

如京堂例
。 ’

, 〕世宗欣然应允
, “

命著为令
” 。

山 〕此后
,

“

在外官
,

惟督
、

抚廷推
,

九卿共之
,

吏部主之
。 ’
心 〕可见

,

中央各部院司寺长官在对巡抚的选任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
,

尤以

吏部为主 此外
,

巡抚以下的各地方官均由吏部任命
,

巡抚对地方官吏只有举荐权
,

而无任免权
。

在巡抚的任用过程中
,

统治集团严格执行回避制度
,

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原籍回避
,

即
,

巡抚不得在本籍任职 目

的就在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
,

以免巡抚与本家族
、

本地区势力相结合
,

形成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
。

明代巡抚中
,

在本

籍任职的只有永乐朝的王彰与叶春两人
,

史载
“

终明世
,

大臣得抚乡土者
,

彰与叶春而 已
。 ’

,
‘ 〕但那时的巡抚制度尚处于

萌芽时期
,

巡抚官属于临时派遣
,

到后来
,

巡抚逐渐成为地方大吏后
,

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了
。

·



明代对巡抚的考课
,

主要由吏部负责
,

每三年一次
,

以决定其升迁
、

黝阶 此外
,

巡抚还要参加每六年一次的京察 可

见
,

虽然巡抚位高权重
,

却依然要受来 自中央的层层制约
,

甚至巡抚遇到升迁
,

丁优等特殊情况时
,

也须等新任到达后
,

才

可离任
,

否则将受到惩处
。

如
,

于谦长期巡抚在外
,

思念家人
,

于正统六年推举参政王来
,

孙原贞 自代
,

未获允许
,

而搜 自回

京
,

因此
,

以搜离职守罪下狱
,

并由兵部左侍郎降为大理寺左少卿
。

、

镇守太监及总兵对巡抚的牵制
。

为加强边防及对地方的控制
,

早在建文四年八月起
,

成祖就陆续 向辽东
,

宁夏
、

广

西
、

贵州
、

云南等边境重镇和 内地一些省份派驻镇守总兵和镇守太监
。

到仁宗时期
,

每一省及军镇均设有总兵官及镇守太

监
,

他们都不受地方三司的节制 当巡抚设立之后
,

各省镇
“

俱设镇守太监
,

总兵官
、

巡抚都御史一员 ” ,

, 〕陆容将其合称
“

三堂
。 ”

三堂分工明确
,

各有所司
。

一般说来 平时
,

总兵治军
,

中官察吏
,

巡抚治 民 战时
,

总兵领军
,

中官监军
,

巡抚提督

军务
,

三堂互相制约
,

尤其镇守太监是对巡抚以及总兵进行控制的重要工具
。

在制度上
,

三堂是平级关系
,

但由于镇守太

监深得皇帝信任
,

是代表皇帝出镇
,

因而地位特殊
,

巡抚
、

总兵常常对其曲意逢迎
,

礼让有加
。

从上文所述三堂议事时的坐

次排位 —中官居 中
,

已经得知
,

镇守太监的地位要稍高于巡抚与总兵
,

是对后者制约的力量
。

、

三司对巡抚的牵制
。

巡抚制度建立后
,

尽管巡抚可 以节制三司
,

然而三司在名义上始终是地方最高的权力机关
,

在

处理地方事务上
,

三司各负其责
,

有一定的独立性
。

另外
,

三司长官有不职者
,

巡抚无权 自行处理
,

只能
“

奏罢 ” ,

而巡抚如

有不法行为
,

三司官员也可向中央弹幼
。

如
,

杨宗礼任四川巡抚时
,

布政司官员张文魁
“

奏请回避
,

且摘公他事
” , 〕杨宗

礼于是被滴为左参政
。

巡抚与三司官员互相监督
,

彼此防闲
,

有利于中央居上驭下
,

加强对地方的统治
。

此外
,

明政府还经常向地方派遣诸如总督
、

总制
,

经略以及巡阅大臣等各种名 目的朝廷重臣 出巡
,

以加强对包括巡抚

在内的地方官吏的监控力度
。

明代巡抚制度的确立
,

改变了三司制度下
,

事权分散
,

不相统一的弊病
,

提高了地方行政效率
,

增强 了处理紧急事务

的应变能力
,

为地方经济发展
,

社会稳定提供了保证
。

另一方面
,

尽管巡抚拥有节制三司
,

总领一方的大权
,

然而在明政府

严密有效的层层制约机制下
,

只能听命于中央
,

而无法发展成为与中央相抗衡的地方割据势力
,

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
。

明

代的巡抚制度为清代地方采用督抚制奠定了基础
,

它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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